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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6659051][bookmark: BookMark2]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文物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山西省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0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思湃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珠海市四维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路易、李宏松、夏国芳、张兵峰、孙延忠、赵夏、黄玉琴、梁涛、方亚华、崔岩、郑宽、邹晨曦、王小龙、游家皓。


[bookmark: BookMark4]

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应急响应等级划分
[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47655619][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196659052][bookmark: _Toc24884211]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面对各类突发性自然灾害时的应急响应分级依据。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面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时的应急响应等级快速划分评定工作。
[bookmark: _Toc147655620][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96659053][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742 中国地震烈度表
GB/T 22482 水文情报预报规范
GB/T 27962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图标
GB/T 4011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GB/T 28921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bookmark: OLE_LINK1]DB14/T 1647 气象灾害预警规范
[bookmark: _Toc147655621][bookmark: _Toc196659054][bookmark: _Toc9719142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Hlk147647723]
不可移动文物
[bookmark: _Hlk195792085]一般指存于固定场所，体量和规模较大，从保护理念分析不宜被移动，且从工程技术角度分析不易被移动的文物，类型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古石刻、古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改动]

自然灾害 
由自然因素造成不可移动文物损害的事件或现象。
[来源：T/CI 089—2023，3.1.1，有修改]

应急响应等级 
根据灾害种类及强度、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价值、保存状况及其所处环境情况而确定的响应级别，响应等级由一级至四级依次减弱,以此为应急响应中的各种应急反应行动提供基本依据。
[bookmark: OLE_LINK27][来源：T/CI 089—2023，5.7.5，有修动]

文物建筑 
文物建筑是指被文物部门核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及文化价值的古建筑、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革命旧址和纪念性建筑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中的建筑等。
[bookmark: OLE_LINK24][来源：文物建筑健康监测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47655622][bookmark: _Toc196659055]4　应急响应等级评定
[bookmark: _Toc196659056][bookmark: _Toc147655623]气象灾害
一般规定
[bookmark: _Hlk193186668]气象灾害包括暴雨、冰雹、暴雪、雷电、大风、沙尘暴六类，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等级应根据GB/T 27962、DB/T 1647有关规定，并结合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价值、保存状况和环境情况等综合判断后确定。
Ⅰ级响应等级
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Ⅰ级响应：
暴雨、冰雹、暴雪红色预警区域内，屋面存在漏雨、排水不畅现象的文物建筑；
暴雨、冰雹、暴雪红色预警区域内，受力结构存在变形、损伤现象的文物建筑；
暴雨、冰雹、暴雪红色预警区域内，基础存在变形、损伤现象或者位于采空区的文物建筑；
雷电红色预警区域内，缺乏防雷设施或原有绝缘状态发生改变的高耸的文物建筑；
大风、沙尘暴红色预警区域内，位于高地、风口、旷野处高耸的文物建筑；
暴雨、冰雹、暴雪红色预警区域内，缺乏保护性设施的露明古遗址、古墓葬；
暴雨、冰雹、暴雪红色预警区域内，完全暴露在野外或者保护范围内存在未有效加固危岩体可能对游客和文物本体造成威胁的石窟寺及石刻；
暴雨、暴雪红色预警区域内，位于低洼处或部分文物单体低于现地坪的不可移动文物。
Ⅱ级响应等级
[bookmark: OLE_LINK14]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Ⅱ级响应：
1. 暴雨、冰雹、暴雪橙色预警区域内，屋面存在漏雨、排水不畅现象的文物建筑；
1. 暴雨、冰雹、暴雪橙色预警区域内，受力结构存在变形、损伤现象的文物建筑；
1. 暴雨、冰雹、暴雪橙色预警区域内，基础存在变形、损伤现象或者位于采空区的文物建筑；
1. 雷电橙色预警区域内，缺乏防雷设施或原有绝缘状态发生改变的高耸的文物建筑；
1. 大风、沙尘暴橙色预警区域内，位于高地、风口、旷野处高耸的文物建筑；
1. 暴雨、冰雹、暴雪橙色预警区域内，缺乏保护性设施的露明古遗址、古墓葬；
1. 暴雨、冰雹、暴雪橙色预警区域内，完全暴露在野外或者保护范围内存在未有效加固危岩体可能对游客和文物本体造成威胁的石窟寺及石刻；
1. 暴雨、暴雪橙色预警区域内，位于低洼处或部分文物单体低于现地坪的不可移动文物。
Ⅲ级响应等级
[bookmark: OLE_LINK17]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Ⅲ级响应：
1. 暴雨、暴雪黄色预警区域内，屋面存在漏雨、排水不畅现象的文物建筑；
1. 暴雨、暴雪黄色预警区域内，受力结构存在变形、损伤现象的文物建筑；
1. 暴雨、暴雪黄色预警区域内，基础存在变形、损伤现象或者位于采空区的文物建筑；
1. 雷电黄色预警区域内，缺乏防雷设施或原有绝缘状态发生改变的高耸的文物建筑；
1. 大风、沙尘暴黄色预警区域内，位于高地、风口、旷野处高耸的文物建筑；
1. 暴雨、暴雪黄色预警区域内，缺乏保护性设施的露明古遗址、古墓葬；
1. 暴雨、暴雪黄色预警区域内，完全暴露在野外或者保护范围内存在未有效加固危岩体可能对游客和文物本体造成威胁的石窟寺及石刻；
1. 暴雨、暴雪黄色预警区域内，位于低洼处或部分文物单体低于现地坪的不可移动文物。
Ⅳ级响应等级
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Ⅳ级响应：
1. [bookmark: _Toc147655624]暴雨、暴雪蓝色预警区域内，屋面存在漏雨、排水不畅现象的文物建筑；
1. 暴雨、暴雪蓝色预警区域内，受力结构存在变形、损伤现象的文物建筑；
1. 暴雨、暴雪蓝色预警区域内，基础存在变形、损伤现象或者位于采空区的文物建筑；
1. 大风蓝色预警区域内，位于高地、风口、旷野处高耸的文物建筑；
1. 暴雨、暴雪蓝色预警区域内，缺乏保护性设施的露明古遗址、古墓葬；
1. 暴雨、暴雪蓝色预警区域内，完全暴露在野外或者保护范围内存在未有效加固危岩体可能对游客和文物本体造成威胁的石窟寺及石刻；
1. 暴雨、暴雪蓝色预警区域内，位于低洼处或部分文物单体低于现地坪的不可移动文物。
[bookmark: _Toc196659057]水文灾害
一般规定
[bookmark: _Hlk193188234]水文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渍涝灾害以及山洪灾害三类，应急响应等级根据山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并结合文物类型、价值、本体保存情况和环境情况等综合判断后确定。
[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bookmark27]Ⅰ级响应等级
[bookmark: OLE_LINK22]处于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Ⅰ级响应：
1. 位于河道上且结构存在失稳现象的桥梁文物；
1. 位于河道两侧且存在未有效加固危岩体的文物建筑、石窟寺及石刻；
1. 位于河谷上或者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1. [bookmark: _Hlk193188958]位于低洼处或部分文物单体低于现地坪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保护范围最低处已经被淹没或者可能被淹没的不可移动文物。
[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bookmark30]Ⅱ级响应等级
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Ⅱ级响应：
a) 位于河道上且结构存在失稳现象的桥梁文物；
b) 位于河道两侧且存在未有效加固危岩体的文物建筑、石窟寺及石刻；
c) 位于河谷上或者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d) 位于低洼处或部分文物单体低于现地坪的不可移动文物；
e) 保护范围最低处位于淹没水位线以上10米范围内的文物建筑、古遗址、古墓葬。
Ⅲ级响应等级
处于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Ⅲ级响应：
a) 位于河道上且结构存在失稳现象的桥梁文物；
b) 位于河道两侧且存在未有效加固危岩体的文物建筑、石窟寺及石刻；
c) 位于河谷上或者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d) 位于低洼处或部分文物单体低于现地坪的不可移动文物；
e) 保护范围最低处位于淹没水位线以上10米至20米范围内的文物建筑、古遗址、古墓葬；
[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bookmark33]Ⅳ级响应等级
处于其他防汛应急响应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Ⅳ级响应：
a) 位于河道上且结构存在失稳现象的桥梁文物；
b) 位于河道两侧且存在未有效加固危岩体的文物建筑、石窟寺及石刻；
c) 位于河谷上或者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d) 位于低洼处或部分文物单体低于现地坪的不可移动文物；
e) 保护范围最低处位于淹没水位线以上20米至50米范围内的文物建筑、古遗址、古墓葬。
[bookmark: _Toc147655625][bookmark: _Toc196659058]地震灾害
一般规定
地震灾害应急响应等级应根据GB/T 17742、山西省地震应急预案，并结合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价值、保存状况、破坏情况及所处环境情况等综合判断后确定。
Ⅰ级响应等级
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Ⅰ级响应：
1. 位于地震烈度Ⅷ度及Ⅷ度以上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地震烈度Ⅶ度区内且受力结构存在变形、损伤现象的文物建筑；
1. 位于地震烈度Ⅶ度区内且基础存在变形、损伤现象的文物建筑；
1. 位于地震烈度Ⅶ度区内且同时位于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1. 受地震影响其受力结构受到严重破坏的文物建筑、古遗址、古墓葬；
1. 受地震影响其周围发生大规模岩土体崩塌和变形危及文物本体和游客安全的石窟寺及石刻。
Ⅱ级响应等级
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Ⅱ级响应：
1. 位于地震烈度Ⅶ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地震烈度Ⅵ度区内且受力结构存在变形、损伤现象的文物建筑；
1. 位于地震烈度Ⅵ度区内且基础存在变形、损伤现象
1. 位于地震烈度Ⅵ度区内且同时位于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1. 受地震影响其受力结构受到较严重破坏的文物建筑、古遗址、古墓葬；
1. 受地震影响其周围发生小规模岩土体崩塌和变形对文物本体和游客造成威胁的石窟寺及石刻。
Ⅲ级响应等级
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Ⅲ级响应：
1. 位于地震烈度Ⅵ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地震烈度Ⅴ度区内且受力结构存在变形、损伤现象的文物建筑；
1. 位于地震烈度Ⅴ度内且基础存在变形、损伤现象的文物建筑；
1. 位于地震烈度Ⅴ度区内且同时位于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受地震影响其受力结构受到中等破坏的文物建筑、古遗址、古墓葬；
受地震影响其周围存在局部落石对游客造成威胁的石窟寺及石刻。
Ⅳ级响应等级
[bookmark: OLE_LINK6]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Ⅳ级响应：
1. 位于地震烈度Ⅴ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
受地震影响其受力结构受到轻微破坏的文物建筑、古遗址、古墓葬；
受地震影响其周围岩体出现新裂缝的石窟寺及石刻。
[bookmark: _Toc196659059]地质灾害
一般规定
[bookmark: _Hlk193206197]地质灾害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六类，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应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GB/T40112，结合文物价值、所处位置和环境等综合判断后确定。
[bookmark: bookmark52][bookmark: bookmark51]Ⅰ级响应等级
处于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Ⅰ级响应：
1. 位于县级人民政府划定的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黄土区或者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保护范围内出现坡体变形、土体松动险情或者存在高陡边坡的不可移动文物；
1. 附近有大型修路、采矿、切坡等人类工程活动的不可移动文物。
[bookmark: bookmark53][bookmark: bookmark54]Ⅱ级响应等级
处于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Ⅱ级响应：
1. [bookmark: bookmark56][bookmark: bookmark55]位于县级人民政府划定的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黄土区或者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保护范围内出现坡体变形、土体松动险情或者存在高陡边坡的不可移动文物；
1. 附近有大型修路、采矿、切坡等人类工程活动的不可移动文物。
Ⅲ级响应等级
[bookmark: OLE_LINK20]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Ⅲ级响应：
1. [bookmark: bookmark57][bookmark: bookmark58]位于县级人民政府划定的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黄土区或者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保护范围内出现坡体变形、土体松动险情或者存在高陡边坡的不可移动文物；
1. 附近有大型修路、采矿、切坡等人类工程活动的不可移动文物。
Ⅳ级响应等级
[bookmark: OLE_LINK21]处于地质灾害蓝色预警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确定为Ⅳ级响应：
1. 位于县级人民政府划定的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位于黄土区或者采空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1. 保护范围内出现坡体变形、土体松动险情或者存在高陡边坡的不可移动文物；
1. 附近有大型修路、采矿、切坡等人类工程活动的不可移动文物。
[bookmark: _Toc196659060]其他规定
上述应急响应等级规定针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对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级别每提高一级，应急响应级别也可考虑提升一级考虑。
[bookmark: BookMark8]如果气象灾害、水文灾害和地震灾害诱发次生灾害时，应急响应等级可提高一级考虑，或按次生灾害应急响应等级确定。
如果文物保管机构或有关部门已编制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其响应级别可按应急预案规定的评级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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